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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中基协字〔2022〕435号

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

当事人：铭睿博通（北京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铭睿博通）

王喆，男，1982 年 7 月出生，登记为铭睿博通法定代表

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刘波，男，1989 年 6 月出生，时任铭睿博通合规风控负

责人。

经查，铭睿博通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一是向投资者承诺收益。铭睿博通曾向“铭睿博通-幸

福安享家庭财富管理基金”的投资者出具承诺函，承诺如产

品的年化收益率未达到协议约定标准的，由管理人或其关联

方受让相关产品收益权。以上行为构成向投资者承诺最低收

益，违反了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私募基金监管办法》）第十五条的规定。

二是未审慎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。其一，铭睿博

通在募集过程中，未收集并审查投资者必要的资产证明文件

或收入证明；其二，铭睿博通部分私募基金产品的投资者风

险测评问卷选项设计附有相应分值及评分标准，不利于客观

准确评价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私募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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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募集行为管理办法》）

第二十七条、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三是铭睿博通从 2020 年 2 月起未再编制并向投资者披

露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，以上行为违反了

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的

规定。

四是未按规定向协会报送基金相关信息。2020年2月起，

铭睿博通未再编制基金产品的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，且未再

向协会报送基金运行情况。截至目前，铭睿博通未按要求进

行产品更新或重大事项更新累计 2 次及以上，信息报送异常

已超过一年未整改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私募基金监管办法》

第二十五条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》

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。

五是基金运作不规范。根据铭睿博通说明，其在管基金

“铭睿博通-幸福弘道家庭财富管理基金”（以下简称幸福

弘道基金）运作期间，应幸福弘道基金唯一一名投资者武某

要求，铭睿博通曾通过关联方对外提供借款，武某为保证人。

铭睿博通在基金清算完成前，直接用基金财产与其关联方的

债权进行抵消，基金财产未经托管账户回款并履行基金清

算、收益分配程序，故托管机构不配合完成清算事宜，致使

基金清算存在障碍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募集行为管理办法》

第十二条的规定。

六是办公场所及高管任职不符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

要求。经查，铭睿博通与关联方存在合署办公的情况，办公

场所不具备独立性；铭睿博通的合规风控负责人在关联私募



3

基金管理人臣君（北京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兼任法定代表人、

执行董事兼经理等职务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私募基金管理人

登记须知》第二条第三项及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。

以上事实有高管的现场检查谈话记录、相关产品的承诺

函、铭睿博通提供的情况说明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等证据予以确认，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足以认定。根据私

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信息及铭睿博通情况说明，王喆于

2013年8月至今任铭博瑞通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，

应当对在职期间公司的违规行为承担责任；刘波于 2015 年

11 月至 2020 年 4 月任铭睿博通合规风控负责人，应当对发

生于其任期内的第一项、第二项违规行为承担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第一百一十一

条第三项，《私募基金监管办法》第二十九条，《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章程》第六条第三项，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

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，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

协会纪律处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五条、第六条的规定，

协会拟作出以下纪律处分：

一、对铭睿博通进行公开谴责、暂停受理私募基金产品

备案三个月。

二、对王喆、刘波进行公开谴责。

如铭睿博通、王喆、刘波对本事先告知书中拟采取的纪

律处分措施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

日内向协会提出书面申辩申请，说明申辩的事实、理由和要

求，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。

如果当事人放弃上述权利，协会将根据以上事实、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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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依据作出正式的纪律处分决定。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2022 年 9 月 19 日

抄送：证监会市场二部，北京证监局。


